
 

SGS 消费品测试服务  

中国卫生部近日发布《化妆品卫生规范（2007 年

版）》，将于 2007 年 7 月 1 日起实施，以加强化

妆品的监督管理。此次修订包括﹕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(一)  在化妆品禁限用物质名单中，将根据欧盟

《化妆品卫生规程》，增加了 790 种禁用物

 质，现共有禁用物质 1,286 种。 

 

(二) 将卫生部 2005 年发布的《染发剂原料名单》

纳入到规范的限用原料名单中。 

 

(三) 对防腐剂、防晒剂、着色剂、染发剂中部分

原料进行了调整，包括删除、增加和改变限

用条件等。此次修订增加了几种新的禁限用

原料的检测方法，如部分抗生素的检测方

法、去屑剂的检测方法及防晒化妆品防晒效

果评价方法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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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 2007 年 7 月 1 日起，除了于上

述日期前已经生产或进口的化妆

品可销售至产品有效期为止外，

所有不符合《化妆品卫生规范

（2007 年版）》规定的化妆品将被

禁止生产和进口。 

 

在新例中，对原有化妆品内之重金属、微生物及有害

物质的要求将维持不变。有见及此，我们能根据《化

妆品卫生规范》之标准提供多方面的安全性测试及

质量保证服务 (QC Program)，以帮助您们的产品奠

下优质品牌的基础，从而提高产品在市上的竞争力。

以下是基本测试项目﹕ 

 

 

- 重金属污染测试 

- 微生物污染测试 

- 甲醇之含量测定 

 

 

我们亦能为您们的产品定立一个独有的测试计划，

以满足现代多元化产品的要求。 

 

欲知更多详情及优惠，欢迎与我们联络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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